
自然资地信函(2022] 51号

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关千印发

《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认定工作程序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

然资源局， 部有关直属单位及派出机构， 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

家秘密范围的规定》以及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地理信息

保密处理技术研发和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(2021] 22 

号）有关规定， 我司商国家保密局科学技术司、 军委联合参谋部

战场环境保障局制定了《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认定工作程序

（试行）》， 现予印发。 请结合实际， 组织做好地理信息保密处理

技术认定工作。

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

2022年 4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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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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